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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平县财政存量资金收回统筹操作规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规范财政存量资金收

回、统筹操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

量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70 号）、《关于深化市级预

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河委办发〔2019〕65

号）和《关于深化县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连委办发〔2019〕40 号）等规定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可收回统筹的财政存量资金是指超过资金结

转年限、项目已经完工不需要继续支出以及因项目无法实施导致

的沉淀资金等。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有财政资金拨款的县级部门预算管理

的行政机关（含各类派出机构）、参公单位、公益一类和二类事

业单位、非部门预算管理的其他行政事业单位。

第四条 可收回统筹财政存量资金的划分。

可收回统筹的财政存量资金按来源可划分为四种形式：一是

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形成的可收回统筹资金。二是本级资金

形成的可收回统筹资金，包括：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安排

的部门人员类项目资金、部门运转类项目资金、本级安排的财政

专项资金及其他切块管理的资金，年中确定项目的债券转贷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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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资金，财政代管资金和财政专户资

金等。三是留底资金形成的可收回统筹资金，如预算周转金、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。四是权责发生制核算事项形成的可收回

统筹资金。

第五条 财政存量资金收回统筹应当遵循“程序规范、清理

及时，合法合规、应收尽收，细化到项、明确金额，切合实际、

有序统筹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财政存量资金核定原则

第六条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当年度无法完成支出的资

金，原则上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但结转年限一般不得超过一

年。结转两年以上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余额、结转未满两年

的上级明确到项目的资金结余，原则上一律由本级财政收回，优

先统筹用于相关领域支出；确需交回上级财政统筹的部分，按照

上级财政下达清算收回文件的具体要求，列入年度结算对账或直

接上划上级财政国库账户。

结转未满两年的实行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的上级专项

转移支付资金，在完成约束性任务的前提下，可将剩余资金在专

项内统筹使用，如部门或县（区）未按要求及时分配使用或因不

具备实施条件，无法形成支出的资金，视同结转两年以上的上级

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余额进行统筹收回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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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级资金收回统筹核定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安排的部门人员类项目资

金、部门运转类项目资金、本级安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及其他切块

管理的资金，截至当年清算日期止未分配的资金、停留在零余额

账户未支出资金，除当年 12 月份安排的经费部分，原则上一律

收回财政统筹。

已完成投资评审或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、已履行政府采购程

序的政府采购项目及政府采购尾款、工程质保金等可结转下年使

用，结转年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。逾期仍未形成支出的，视同

结余资金收回统筹。

已下达各单位的专项资金，结转超过两年以上仍未实现支出

的，可视同结余资金收回统筹。

以切块管理形式安排的债券还本付息资金，须及时按照当年

实际还本付息数额核销指标，未核销部分收回统筹不再结转下

年，下年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按需求重新核定编入年初预算。

（二）年中债券转贷资金安排的项目，由业务主管部门及时

推进项目实施，原则上应在当年度全部支出完毕。跨年度实施项

目资金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结转年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。

项目已实施完毕不需要继续使用的结余资金，应收回重新调

整安排用于其他急需的符合债券使用要求的项目，调整后安排的

项目必须在一年内实施完毕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资金参照本级安排的财政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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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资金的收回原则管理。

（四）财政代管资金当年上缴需当年完成支出，确实当年无

法完成支出的，原则上可结转使用一年；下年度仍未支出部分由

财政统筹收回，不再办理结转。

（五）财政专户资金每年按实际收支进度清算，当年清算余

额继续结转下年滚动使用，无特殊情况不作统筹收回。

第八条 动用预算周转金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应按照预算调

整程序报县人大审批。

第九条 权责发生制资金收回统筹核定。

上级补助资金列入权责发生制核算的，应于次年全部消化并

形成实际支出；次年仍无法实现支出的，原则上一律由本级财政

收回，优先统筹用于相关领域支出；确须交回上级财政统筹的部

分，按照上级财政下达清算收回文件的具体要求，列入年度结算

对账或直接上划上级财政国库账户。

本级资金列入权责发生制核算的，应于次年全部消化并形成

实际支出，原则上不得再跨年度使用。已实施完毕的项目结余资

金，一律收回本级财政统筹使用。

第十条 上述需统筹收回的资金中，存在资金管理文件涉及

项目资金实施时间和统筹收回原则具体规定的，按资金管理文件

的规定确定收回统筹时间和金额。

第三章 财政存量资金收回统筹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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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年底统一清算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，甄别、核定

和收回统筹与年度财政资金清算对账时间一致。每年度 12 月 25

日至次年 1 月 5 日（逢非工作日可提前或推后），以国库支付系

统暂停办理财政拨款业务时间为节点，确定当年度财政存量资金

数据。

第十二条 年中需要清算收回财政存量资金的，以上级或本

级下发的具体清算收回资金文件为准，按照文件要求列入年度结

算对账或通过上下级国库划转。

第十三条 年底统一清算时，财政部门应及时将财政存量资

金相关数据发送各有关单位，由各有关单位提出初步存量资金清

理意见报财政部门汇总审核。

财政部门参考各有关单位初步意见后，综合全县财政运行情

况、年度决算平衡因素和资金实际使用情况，提出存量资金结

转、收回统筹的具体意见。当年度需收回统筹资金的项目和金

额，应及时发文告知各有关单位。

各单位收到年度统筹收回资金明细表格后，应根据文件规

定，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操作。

第四章 会计核算与账务处理

第十四条 停留在财政部门指标层面资金的统筹收回，按照

审批文件及时进行系统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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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涉及需要各单位进行账务调整的资金统筹收回，

按照资金性质划分，应收回的当年资金及结余结转资金，应冲销

当年收入，会计分录借记财政拨款收入，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

度，或直接作负数会计分录冲销当年收入。

连续使用两年以上仍然未用完的已列以前年度权责发生制的

资金，会计分录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，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

度。

已上缴财政的代管资金，未请拨回零余额账户或请拨回零余

额账户没有使用完毕且已明确不需要继续使用的资金，应冲销其

他资金结转结余，会计分录借记其他资金结转结余，贷记其他应

收款。

由于会计核算规则变化导致上述账务调整操作发生变化，按

新规则办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财政资金收回统筹应严格按照本规程规定执行，

收回的财政资金可用于项目的内部调整、平衡年度预算、调入预

算稳定调节基金等。

第十七条 本规程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2 年 5 月 1

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
